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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2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5-017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海装

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海装”）拟与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江南造船”）共同投资建设江南造船 34.8MWp分布式光伏

项目（以下简称“分布式光伏项目”），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16,493.22万元，

涉及中船海装的投资金额约 8,411.54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的合作方为江南造船，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集团”）控制的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船舶股份”）下属全资子公司，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

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

第一次会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已回避

表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

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

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分布式光伏项目在未来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行业政策、成本控制、

工期安排、经营管理等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项目的相关进展，积极防范和应对实施过程中可能面

临的各种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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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5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同意中船海装与江

南造船共同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16,493.22万元，涉及中船

海装的投资金额约 8,411.54万元。本次对外投资事宜构成关联交易，截至本次关

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

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对外投资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中船海装与江南造船共同出资设立江南风光（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南风光新能源”），其中，中船海装持有江南风光新能源的股权比例

为 51%、江南造船持有江南风光新能源的股权比例为 49%。江南风光新能源基

本情况如下：

投资主体名称：江南风光（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金：5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工程

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合同能源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供电业

务。

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设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中船海装推荐 2人，江南

造船推荐 2人，职工董事 1人。

三、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关系情况

江南造船为公司股东之一，亦系控股股东工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国船舶

股份下属全资子公司，系公司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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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925,830.301万

法定代表人：林鸥

地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江南大道 988号

经营范围：军工产品，船舶设计、开发、修造、技术转让、服务，机电设备、

机械设备制造，海洋工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钢结构制造，金属材料，货物装卸，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四、对外投资主要内容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分布式光伏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江南造船的船厂西区 2#曲形分段工场、

2#平面分段工场等车间，总计 20个厂房光伏电站，总面积约为 47万平方米。

建设地点：上海市崇明区长兴岛中船造船基地内。

建设内容：主要在 2#曲形分段工场、2#平面分段工场、2#理料切割部件工

场、2#舾装中心与集配库、2#机舱分段预舾装风雨棚、3号线室内船台车间、集

配中心、3号线舾装综合车间、3号线分段装焊工场、机加工工场、液罐装焊工

场、3号线理料切割部件工场等车间上增设太阳能光伏电站，并对部分结构进行

改造。

建设周期：12个月。

（二）对外投资的金额

资金计划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16,493.22万元（涉及中船海装的

投资金额约 8,411.54万元），其中，企业自筹资金比例为 20%，银行贷款资金比

例为 80%。

（三）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1. 分布式光伏项目有利于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充分利用船厂

闲置屋顶光照资源，因地制宜，合理开发，促进企业碳减排和能耗双控能力。

2. 分布式光伏项目所在地平均日照 1,825小时以上，属我国太阳能资源相对

丰富区域，适合建设大型太阳能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发电量基本可由江南造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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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消纳。

五、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江南造船是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重要的核心骨干造船基地之一，其船

厂屋顶所在区域光照资源丰富，消纳能力良好，与其共同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项

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拓展屋顶光伏业务布局，提升公司持

续盈利能力；同时，该项目建成并网发电后，有助于提升江南造船碳减排和能耗

双控的协同能力，推动其实现低碳转型。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日常经营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新增同业竞争。

六、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

第一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吴兴旺、郑松、孙伟军、

冀相安、任开江、赵宝华回避表决已回避表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事项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分布式光伏项目实际达成情况或受行业政策、成本控制、工期安排、经营管

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分布式光伏项目亦可能面临避让船厂车间正常生产

因素影响造成项目延期、项目投资无法收回等风险，进而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

财务状况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为应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制定详细实施计划，妥善

做好风险控制。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30日


